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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研究
*

——基于对《工伤保险条例》中事故伤害的法释义学分析

张诗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2488)

［摘  要］  对于所患传染病种类非属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职工，由于法律未有明文规定，实务中就

是否认定工伤问题存在争议，导致相关职工难以获得工伤保险的救济。《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而职业病由《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法定列举，法律解释空间极小；事故伤害为不确

定的法律概念，存在相当的法律解释空间。法院对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纠纷案件的裁判，呈现出将职工患传

染病纳入遭受事故伤害的思考路径。研究通过贯彻宪法规范和价值，结合工伤保险的目的与工伤认定的本质，

  并为了法律概念的统一使用和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解决，运用法释义学的方法，强化论证了传染病可被纳

入事故伤害的解释范畴，从而化解因工患传染病职工认定工伤无法可依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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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暴露指由于职业关系而暴露在危险因素中，从而可能损害健康或者危及生命，以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员为多发群体，比

如原卫生部就艾滋病暴露问题发布了《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 ( 试行 )》（卫医发〔2004〕108 号）。

 本研究并不意在得出职工一旦因工患传染病即应认定为工伤的结论，毕竟工伤保险中的损害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笔者旨

在通过论证，促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面对此类工伤认定申请时，至少应给予与其他一般工伤案件相同程度的审核机会，而非仅

因为传染病未为法律所规定便一概拒绝审判。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人类大力开发和争夺资源，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加

剧恶化。有学者总结发现，近几十年来新出现的病原体并非微生物自身进化产生，而是由于人类

活动形成的生态压力所致  [ 1]。糟糕的生态环境使得传染病增加，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传染病

的传播也变得更为容易和广泛，“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 [2]。一些职工因为工作

需要被派往疫区，一些职工的工作性质容易职业暴露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职工因为工作患

传染病的风险随之上升。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职工如果因为工作原因感染传染病，能够认定为工

伤吗  ？

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第 36 条之规定，职工因为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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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工伤认定后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关于工伤认定的法律规定，主要见于《工伤保险条例》，

该法并未对传染病的认定直接作出规定。又因为传染病与疾病之间存在种属关系，笔者转而查找

该法对职工患发疾病时的工伤认定规定，发现主要为第 14 条第（四）项“患职业病”以及第 15
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过于原则性，无法有效应对现实中因工罹患传染病职工的工伤认定诉求。理由

有二：其一，我国职业病范围主要由《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列举限定。现行版本虽然于第八类规

定了职业性传染病，共有包括炭疽等在内的 5 种传染病，但是实务的许多案例中职工患的传染病

并不在该范围内。由于多数传染病尚未被纳入职业病的范畴，患非属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

传染病种类的职工，无法获得职业病鉴定，更无从认定工伤。其二，对第 15 条第（一）项规定之

适用，在实践中亦十分局限。该项规定中设定了“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

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的多重限制，使得行政程序下的工伤认定难以作出扩张

性解释和适用。

径直从传染病，抑或间接从疾病的角度切入，不能导出现行法上的工伤救济途径。《社会保险法》

主要是对于因为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进行工伤与否的认定，而《工伤保险

条例》第 1 条规定该法主要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那么上述规定的工伤

认定和保障的范围能否将因工患传染病的情形涵盖其中？通过鉴定为职业病而认定工伤的救济局

限性，前已述及，至于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情形的涵盖范围，则主要取决于对“事故伤害”的理解。《现

代汉语词典》未有专门的“事故伤害”词条，由于“事故伤害”是由“事故”和“伤害”两个词

组合的短语，因此对其的理解，可建立在结合两个词的含义的基础之上。“伤害”是指使身体组

织或思想感情等受到损害 [3]1141，“事故”则是指意外的损失或灾祸（多指在生产、工作上发生的）[3]1194。

在由直接参与《工伤保险条例》立法工作的有关人员编写的《最新工伤保险条例释义》一书中，“事

故伤害”被解释为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或者急性中毒等事故。例如，煤矿工人在瓦

斯爆炸中所受到的伤害应属于事故伤害 [4]。结合以上解释，推测传染病可能并不在立法者当时所

认识和认可的事故伤害意义内，至少与事故伤害一词的意义中心无涉。

综上所述，我国工伤保险制度主要服务于劳动者在生产中受伤或中毒，还有患职业病后的权

益保障问题，对于随时代发展而逐渐暴露出的因工患传染病职工的工伤认定问题难以回应。在经

济全球化的今天，职工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感染性质恶劣的传染病，甚至致残致死，他们呼唤着

自身权益能够获得法律保障。因而对因工患传染病职工的工伤认定问题进行研究，探索这类职工

通过《工伤保险条例》保障权益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破局？在现代社会试图

以立法制约司法权的制度条件下 [5]，笔者首选以法释义学为分析工具，在尊重现有立法的情况下，

探寻因工患传染病法律适用的解决之道。

二、由司法裁判关注事故伤害

法释义学分析由何展开，笔者拟从已经生效的司法裁判中找寻思路，此举考量有三：其一，

是为检验本研究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的有效性。通过检索有无传染病工伤认定的案例，确认《工伤

保险条例》缺乏相关规定进而确实导致了实践中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的争议。其二，虽然此类

案件缺乏明确的法律适用依据，但是法官面对案件不得拒绝裁判，而判决文书是运用法释义学分

析工具的重要阵地，可以从判决文书中归纳总结法官对工伤构成的解释思路。其三，若本研究的

论点借鉴或援引了法官的裁判逻辑，则可实现学理与司法实务的良好互动，还可为工伤认定的法

 参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职业

病分类和目录〉的通知》（国卫疾控发〔2013〕）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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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修订等行政立法问题提供借鉴。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数据库中检索，梳理判决支持职工因工患传染病为工伤的案件

可以发现，法官援引了《工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的不同项，进行司法判决。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认定患传染病职工为工伤的司法案例

案例 法院认为 法条依据

魏晓燕诉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等行政确认案 

职工因工外出期间受到的伤害，包括事故伤害、
暴力伤害和其他形式的伤害

《工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
第（五）项

钟某、李某 1、李某 2 诉广州开发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
障行政管理纠纷案 

其死亡是由当地工作场所特定的劳动环境造
成，与其特定的工作环境具有必然的联系，应
视为系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工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
第（一）项

福建南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南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
政确认案 

必须指出“暴力等意外伤害”不仅指暴力，还
包括其他意外造成的伤害。蚊虫叮咬形成的伤
害属于意外伤害。李某某所得疾病是非洲传染
性极强的疟疾，主要传染途径为蚊虫叮咬

《工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
第（三）项

于永逊与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行政确认案 

被上诉人正是在维修电缆工作中接触到老鼠撕
咬物和排泄物而患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其本质
特征就是由于工作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意外
伤害。被上诉人的情形属于“工伤事故”

《工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
第（一）项

张某某与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案 

职工接受单位安排前往非洲利比里亚开展工作，
在出差期间感染疟疾，具备工作原因要素

《工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
第（五）项

黄石市建材节能设备总厂与黄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确认案 

因张嗣兵所患恶性疟疾系输入性的，应属于《工
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所规定的伤害的范畴

《工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
第（五）项

上述争议案件的诉由表明，《工伤保险条例》未对职工患传染病情形作出明确规定，是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不予作出工伤认定的主要理由。在进行工伤认定时，一般而言，行政机关先将职工

所患传染病类型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进行对照，如果不属于列举的职业病类型，则又根据传

染病不属于事故伤害的范畴，得出相关情形不能认定为工伤的结论。而职工方则认为，自己正是

因为工作原因而感染传染病，因此应当认定为工伤。此时针对争议，法官的裁判思路可以分为两

种：一种是对工作起因性的判定，将争议焦点转移到查明职工感染传染病是否确由工作原因引起；

另一种则着重于职业灾害认定，通过判断职工因工患传染病是否属于遭受“事故伤害”的范畴，

进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中某具体项的规定，判决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总结上述两种

思路可知，法官在审理传染病工伤认定案件时，与其他普通案件相比，相同点在于认定工伤仍主

要以职工患传染病与工作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为基准；区别则是，有些案例中增加说明了职工

 参见：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新 0104 行初 3 号。

 参见：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粤 7101 行初 2304 号；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
粤 71 行终 1137 号。相同类型案件还可参见广州海明船舶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

障行政管理案：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 7101 行初 3791 号；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粤

71 行终 3199 号。

 参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闽 07 行终 36 号。

 参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烟牟行初字第 16 号；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烟行终

字第 126 号。

 参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芙行初字第 332 号。

 参见：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鄂 0202 行初 17 号；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鄂 02
行终 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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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传染病符合或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

在上述案件中，职工患传染病之情形被案审法官分别认为是“其他形式的伤害”“事故伤害”“意

外伤害”“伤害”。不同案件中对职工患传染病的认定并不完全相同，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为《工

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不同项之规定，但是具有与“伤害”联系紧密的共同特征，呈现了将传染病

融入伤害语义的可行性。而从规范同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强调解释适用中的说理，以及更好实现

个案正义的角度，笔者认为相关论证还有充分打磨展开的空间。

因为语言的属性和特点，法律规范中总会存在内涵和外延不确定的概念，造成法律适用难以

统一，产生分歧。正如在因工患传染病职工的工伤认定纠纷中，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便对“事故

伤害”等词存在不同理解。奥地利法学家 Tezne 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学说的开拓者，其观点对

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6]。后来，不确定概念成为立法中常用的避免法律僵化、滞后的重要技术，

通过保持法律适度的抽象性，使得法律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多义而不明确法律概念的大量存在，

可能是为保证法律适用的弹性和灵活性，法律适用者可根据个案情形并结合社会情势变迁作出适

当决定 [7]。我国的工伤认定规定使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理论界一直以来主要集中于“三要素”

标准，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的研究；而事故伤害同样作为工伤的构成要件，应给予

关注以发挥其实现司法正义的效用。诚如哈特所言，词语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意义中心，同时它又

有可争议的阴影地带，在这里，词语既不是确定无疑地适用，也不是绝对地不予适用 [8]。《工伤

保险条例》第 1 条规定对因工遭受事故伤害的职工进行保障，《最新工伤保险条例释义》明确的

是事故伤害所谓确定的意义中心，而本研究探讨的传染病之情形，并不必然排除于事故伤害的适

用范围之外，可能正是存在争议的阴影地带。接下来将运用法释义学工具分析论证传染病是否属

于事故伤害的解释范畴。

三、置于法体系中的考察

本研究是围绕因工 患传染病职工的工伤认定问题展开的，而工伤认定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的，对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伤害的事实和性质进行确认的行政行为 [9]。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行政确认行为，需要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寻找和适用法律依据，这将涉及法

释义学在行政法体系中发挥的作用。

（一）规范概念使用

《最新工伤保险条例释义》旨在帮助相关组织和人员了解与掌握《工伤保险条例》中的各项

规定，由直接参与法律制定和修改的专家编写，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指导意义。该释义书将《工

伤保险条例》中的“事故伤害”解释为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或者急性中毒等事故。

而在适用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统计工作的《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中，将伤亡事故解释为

企业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急性中毒。《法学辞源》亦将“伤亡事故”解释

为职工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急性中毒事故 [10]。“事故伤害”与“伤亡事故”虽然是两

个不同的词语，但是解释几乎一致，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存在直接将“事故伤害”等同“伤亡事故”

使用的嫌疑。“伤亡”指受伤和死亡 [3]1141，“伤害”是指使身体组织或思想感情等受到损害 [3]1141，

伤亡只能是伤害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如若将伤亡事故与事故伤害等同使用，将无形中缩小事故伤

害的语义范畴。此外，《职业病防治法》规定了职业病危害事故，这反映出行政法规范中“事故”

一词亦可与疾病类搭配使用，一些疾病类危害也会引发或造成所谓的事故。因此，《最新工伤保

险条例释义》对“事故伤害”的解释，应视作对职工遭受事故伤害中主要情形之伤亡事故的定义

和描述，但不宜认为该解释涵盖了事故伤害之全部范畴。书中在列举完人身伤害或者急性中毒后

的“等”字应被理解为等外等，即并不排除其他可能是疾病类的事故类型，比如解释传染病属于



                                   第五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1 年 10 月

· 72 ·

事故伤害的文义范畴亦存在合理性。

行政法尚未同民法、刑法部门一样拥有统一的法典，不同层级的立法主体，数量庞大的行政

法规范，影响着法律概念的统一适用，而立法者的他者解释存在法律效力上非强制性或非确定性

的问题，并不足以承担起构建行政法规范体系的任务。为此，有必要进一步重视提高立法质量，

而在法律规范修改之前，则可综合运用多种法律解释技术应对彼此间的冲突，从而推动行政法律

规范的体系性建构。

（二）衔接上下位法

制定下位法不得违背上位法是一个基本法理。诚然，作为上位法的《工伤保险条例》缺乏

对职工因工患传染病认定工伤的明文规定，但是作为下位法的地方性法律已经作出了相关规定。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第 21 条规定了职工由用人单位指派前往依法宣

布为疫区的地方工作而感染该传染病的，或者在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预防、救治

等工作中感染该传染病的，视为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是在立法层

面明确了职工因工患传染病中的两类情形应按照受到事故伤害定性。以默认该省级地方性法规合

法有效为前提，根据所规定情形属于职工因工患传染病情形之范畴，可倒推出至少四川省级立法

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传染病属于事故伤害之范畴的结论。虽然地方性法律法规的位阶较低，并

不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效力，但也正是因为其地方性的特点，与基层实践联系更为紧密，往往能够

更为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现实需要。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工伤保险条例也作出了规定，如广东省、

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等 都规定了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前往疫区工作而感染疫病，应认定或者

视同工伤。以上所述地方性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也再次印证，实务中职工因工患传染病的工

伤认定问题凸显，亟待相关法律加以完善解决。因为地方性法律法规规定之情形属于职工因工患

传染病情形范围内，那么通过论证传染病可属于事故伤害的范畴，则传染病中为地方立法所规定

的几种具体情形，也应当被认定是属于事故伤害的范畴。由此，对上位法中事故伤害的法律释义

起到了担保下位法制定符合合法性要求的作用，从而确保了上下位法彼此间有效衔接，和谐自洽。

（三）域外借镜

国外工伤保险规定尽可能地覆盖了因工导致的各种疾病类型，这些规定对传染性疾病同样有

作用，也有利于职工因工感染传染性疾病被认定为工伤。在美国，早期是将“职业病”纳入“伤害”

术语范围内，即将职业病作为人身伤害进行赔偿。后来，美国制定了《职业病目录》，但此举并

不意在将患目录外疾病的职工排除在职业病范围外，而是为更为准确地界定职业病。有学者就此

进行了说明：这是因为职业病和一般的人身伤害主要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别，但是对工伤保险认

定部门而言，由于其任务在于判断职工遭受的损害是否是由工作造成，所以所谓的人身伤害与疾

病在形式上的差别对行政机关的认定工作并无影响 [11]409-410。美国国家工人赔偿法全国委员会确定

了现代工伤赔偿方案的五大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实现对与职工工作相关的人身伤害和疾病的广泛

覆盖 [12]。现如今，美国已然表现出将工伤赔偿扩展至所有职业病类型的趋势，美国的 50 个州、波

多黎各、关岛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工伤赔偿法律，已经实现了对所有职业病的全面覆盖 [13]。而关于《职

业病目录》的制定问题，开放式的模式较被推崇，即将具体列举疾病种类与抽象设定职业病认定

标准相结合，建立的判断职业病的标准为“能够比较确定工作与患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职工

 参见：《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 10 条第（四）项和《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第 12 条第二款规定，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

前往疫区工作而感染该疫病的，视同工伤；吉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 13 条第（三）项：“受用人单位指派前往疫

区工作或公出，并经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诊断感染疫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 15 条第（二）

项：“受用人单位指派前往疫区工作而感染该疫病的，可依据条例第 14 条规定，按照工伤处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的解释，疫病指流行性的传染病，疫区指疫病流行的地区。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 现代汉语词典 [M]. 7 版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2016: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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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该病的可能性因在特定范围内而变得更高”[11]411。国际劳工组织《职业病目录建议书》附件《职

业病目录》亦保持开放式的模式，其中的第 4.2 款规定：“本目录并未提及，但是能够通过科学的

方法，或者通过适合国情和惯例的方法在工作活动中所涉及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与工人

所患的疾病之间建立一种直接联系的其他疾病种类。”[14] 通过设定诸如此类的判断职业病的标准，

使得这类兜底性条款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为确认未被列举疾病可能为职业病提供了依据和路

径。以上示例表明，对于职工所患疾病是否认定为工伤，国外仍然以疾病与工作之间是否构成因

果关系为主要依据，而不在于所患疾病种类是否为《职业病目录》所列举。

当社会思想或经济发展使一条法律规则或法律制度成为必要的、但人民未承认它是独立的规

则或制度时，这种社会思想或经济发展便必然在一个或数个变了形状的其他法律制度的掩护下表

现出来。比较法学家罗迪埃尔称之为“替代律”[15]。也就是说，表面差异的事务之间存在共性和

共同的规律。这启示我们在运用比较法方法做研究时，并非局限于针对同一制度在不同法体系中

的比照和借鉴，比较的意义还在于可以挖掘国外制度背后隐藏的价值理念，这些可能是超越国界

的、共性的东西。诚然，前述列举的国外规定，并非直接针对因工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问题，

但是在包含传染性疾病在内的各类疾病问题上，国外的做法是以疾病与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作

为工伤认定的核心，开放职业病的范围，这传递出的是促使工伤救济覆盖更为广泛，更能够保障

因为工作原因而遭到身体损害的职工权益的价值理念。因为考虑到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也需与社

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所以比较的意义并非在于对国外规定的照搬移植，而在于挖掘全球内的共同

的价值理念追求。通过论证职工患传染病属于事故伤害的范畴，使得工伤保险覆盖的范围更为广泛，

这也是对普遍的规律和共通的价值理念的回应。

四、工伤认定的立法意旨考察

对事故伤害还需进行目的解释，这也是确保工伤保险行政立法的实质正义之需求。所有法律

皆有其法律意旨，法律解释是一个以法律意旨为主导的思维过程，解释法律应以贯彻、实践立法

旨趣为其基本任务 [16]。这表明了法律目的解释的重要性。“目的解释是指以法律规范目的阐释法

律疑义的方法，解释法律的主要任务在于贯彻法律目的，所有的解释都不能与目的相违背。” [17]

这言及了目的解释的必要性。

（一）贯彻《宪法》规范和价值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基础和根本保障，在位阶上宪法规范

高于其他任何法规范，因此，抵触宪法原则之一般的法律规范将归于无效 [18]。对《工伤保险条例》

中法律条文的解释应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原则，不能与宪法规范相抵触。

《宪法》第 33 条规定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该规定具有要求公民平等履行义务并平

等享有权利的双重面向。因工患传染病职工与其他因工遭受损害的职工本质上没有区别，应当平

等地获得工伤保险的救济。与经济制度崇尚效率的价值不同的是，社会性制度的价值在于追求社

会公平和正义，这决定了社会保险首要的、最根本的、最核心的制度价值是公平和正义，即使这

不是唯一的价值追求，至少也是优先于效率价值的 [19]。认定工伤是公民获得工伤保险的必要条件，

将传染病纳入事故伤害的解释范畴，使得职工因工患传染病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

定认定工伤，这符合宪法和社会保险对公平正义的要求。

《宪法》第 45 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

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规定的某些特殊情况下，因遭受意外伤

害或罹患职业病，暂时或永久地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死亡时，劳动者或其遗属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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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20]46。工伤认定作为工伤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定是为增加公民的

权利，属于给付行政的范畴，并不同于限制公民权利或者增设公民义务的秩序行政，因而两者在

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程度上也有所不同。《工伤保险条例》中的法无明文规定并不当然意味

着禁止，所以其虽然未对因工患传染病职工的工伤认定作出规定，但是并不必然意味着相关职工

不能认定工伤。面对职工因为工作原因感染传染病却无法可依的现状，应当积极探索法释义学的

解释路径，这也是为贯彻宪法规定帮助职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需要。

（二）实现工伤保险的立法目的

将传染病纳入事故伤害的解释范畴，同时需要对具有支架意义的《社会保险法》以及负责具

体规则的《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进行检验。

《社会保险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规范社会保险制度的综合性法律 [20]3。该法

的制定对于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

意义。该法根据宪法制定，又是《工伤保险条例》的上位法，因此对工伤保险相关问题的研究在

法源上不可绕过。《社会保险法》第 2 条的规定表明，国家认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为民

众特别是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是其义务，这是对国家干预理论的一种落实和深化。《社会保险法》

第 3 条对社会保险制度方针和水平进行了规定，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

可持续”的十二字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广覆盖”体现出国家

致力于广泛覆盖社会保险的受益范围，将职工因工患传染病解释为遭受事故伤害之情形，有利于

推动相关职工顺利获得工伤保险的保障，这与该方针有效对应和契合。此外，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职工可能因为工作原因感染传染病，正是伴随时代进步发展而逐渐

显现的新问题，因此思考这类职工的工伤认定问题，探索解决路径，是在思考社会保险水平与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相适应要求下不可回避的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是规范工伤认定最为主要的法律，该法第 1 条明文规定了其立法目的。根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1 条的规定，首先，《工伤保险条例》负有保障工伤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

经济补偿的任务。因此在文义允许的范围内，应尽可能作有利于实现这一任务的解释。社会保险

权是一种社会权，是与福利国家、积极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它要求国家积极干预社

会经济生活，消除因社会不公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弊病，保护和帮助弱者 [21]。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

速发展时期，在此社会背景下，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能力呈现出不平衡的特征，劳动者在具有

从属性特点的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社会法以维持社会经济弱者阶层的生产及其福利的增进

为目的 [22]。《工伤保险条例》具有社会法的属性，也就是说，社会保险制度的存在价值要求《工

伤保险条例》能为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以更大程度保护劳动者为价值取向。虽然一直以来事故伤害并不以传染病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

即传染病并不处于事故伤害的意义中心，但回溯前文的论证，无论是根据《现代汉语词词典》的解释，

还是结合既有裁判中法官的解释，传染病应被认为并未超出事故伤害的文义射程。在未违背文义

解释的前提下，将其纳入事故伤害的解释范畴，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工伤职工获得医疗救

治和经济补偿的立法目的。

其次，《工伤保险条例》还负有促进工伤预防的目的。传染病虽然是一种风险，但其发生以

具有传染源与传播途径为前提，这意味着感染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控。因此，若能积极做好相应

的工伤预防工作，有效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则可有效降低职工在工作中感染传染病的风险。

这一方面要求职工自身重视防范，另一方面也需要用人单位做好相应的防护工作。用人单位需要

增强社会责任感，树立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和健康权的理念，要强化为职工提供安全健康的

工作环境的意识，提升为职工提供有效防护措施的能力。虽然无法断言用人单位履行法定义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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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相应努力后，职工就可以完全避免因工感染传染病，毕竟对用人单位具备的能力和应尽的义

务应作理性看待，但不可否认的是，用人单位若能为职工提供有效防护工具和有所阻断的工作环境，

则应能预见职工因工患传染病的风险会相应下降。将职工因工感染传染病，归于因工遭受事故伤

害之情形，在此基础上，如若职工因为传染病遭受的身体损害达到相应的程度，则可被认定为工伤，

将由工伤保险而非基本医疗保险提供救济。这也就意味着用人单位需要根据国家规定支付职工因

工伤发生的一些费用，会对用人单位形成压力和约束力。为了尽量少支出这类费用，以及从用人

单位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角度出发，用人单位将在为职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和有效必要的防

护工具方面作出更多努力，从而使《工伤保险条例》中“促进工伤预防”的立法目的得以推进。

（三）把握工伤认定的本质

为了更好地实现工伤保险的目的，应从工伤的本质含义出发理解工伤认定的问题。有学者指

出：“《工伤保险条例》在立法技术上采取列举式容易导致对工伤本质含义的忽略。”[23] 笔者对

此表示赞同。《工伤保险条例》第 1 条开宗明义，指出该法保障的是因工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

病的职工，该规定对行政机关提高认定保障对象的效率有利，但不宜认为我国是采取二分法（区

分事故伤害和职业病）认定工伤，即或者是诸如中毒、伤亡的情况，或者是职业病，否则不属于《工

伤保险条例》调整的范围，这样的观点有待商榷。“在医学上无法对伤害或疾病进行有效区分，

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区分标准。疾病定义所指涉身体状态、器官、功能上的改变而减损身体机

能或造成身心痛苦，同时包含了伤害所指称的概念，因此欲从本质概念上对两者进行区分迨无可

能。”[24] 无论是疾病抑或是伤亡，都会造成身体功能、劳动能力的暂时或永久、部分或全部的丧失。

所谓的损害，并不局限于类似伤亡和被明确列举的职业病之情形。对《工伤保险条例》第 1 条规

定之保障范围的狭义解读，已使得新出现的伤害情形在寻找法律适用依据时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

考虑到“事故伤害”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存在尚待解释明确的空间，这样或可接纳一些新出现

的损害情形。

对于因工感染传染病的职工而言，判断工作与伤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作为工伤认定的

本质要求，应在工伤认定的程序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明确列举了职业

病的种类，这对提高工伤认定的效率和减轻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作负担有利，但不应成为判断

相关患病职工是否为工伤的唯一根据。纯粹依照《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列举判定职工遭受疾病

类职业灾害后能否认定工伤具有局限性：随着我国经济技术快速发展，新的职业、工种以及劳

动方式迅速产生，这也意味着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更为多样、复杂。《职

业病分类和目录》调整周期长、更新速度慢，由其完全负担对疾病类职业灾害的工伤认定工作，

难免会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情况疲于应付，并不利于因工患病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分析《职业病分

类和目录》中规定的传染病类型可以发现，它们之所以成为职业病，是因为相较于其他在一般人

中经常出现的传染病而言，其与工作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确定，在某特定范围内或者某特殊岗位

上的职工感染该传染病的可能性更高。也就是说，《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仍然是以疾病与工作之

间的因果关系为制定依据，只是能够被列举的是一些已经比较确定因果关系的疾病种类，为的是

促使职业病认定更为准确，辅助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工作更为高效地开展。因此，虽然

我国制定了《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但并不免除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认定某未规定情形是否为工

伤时的论证义务。根据工伤认定的本质，不予认定工伤的关键应在于工与伤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成

立，而不在于职工遭到的损害形式不属于列举范围。从该角度而言，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形以

及存在疑义的案件，在法律作出修改增加规定之前，应重视发挥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作用，探寻解

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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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发展，是法在追求安定性价值时难以回避的问题。流动多

彩的社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和争议，而立法修法的解决方案往往需要花费动辄几年的时间，经历

漫长的过程，这与司法实务解决法律冲突的时效性要求相互冲突。依法行政，是行政法学最重要

的基本原则，但这并非意味着行政机关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尤其是对于为公民提供公共福利的

社会保障领域。行政法律规范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有效发挥它们的灵活性，是实现

法律正义的重要途径。

现如今，面对经济贸易全球化下的人员密集流动以及复杂多变的工作生态环境，工伤认定制

度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并不断完善。面对新时代出现的职工患传染病风险上升的新问题，不能因

为相关法律规范中没有直接对职工患传染病作出规定，就以法律未规定为由对职工患传染病可以

界定为工伤一概否定，这并不利于保障劳动者权利和真正解决争议。本研究从对裁判文书梳理归

纳的线索切入，确立了重点围绕事故伤害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展开法释义学分析的路径，通过比

较事故伤害与相近语词，对照中央与地方的工伤保险条例，参考国外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行政法

规范体系下的解释。本研究从宪法规范和精神，到《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再到工伤认定

的本质进行分析，论证并检验解释符合立法意旨，最终使得传染病可被纳入事故伤害的范畴获得

法释义学上的证成。有学者指出，转型期的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呈现的是对事故伤害亡羊补牢式的

被动补救，而非对职业风险未雨绸缪式的积极应对 [25]。现行立法技术尚且难以应对具有不确定性

的未来风险，有必要思考投入法释义学方法的解决方式。本研究挖掘了法院通过个案裁判发展法

律的功能，这对于法释义学而言，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通过研究分析法官的裁判思路，学

界不仅可以从中提炼归纳出更为严谨规范的具体规则，还可以为研究更为适配行政法学的释义学

方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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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dentifi cation of Employees Work Injury Caused by 
Infectious Diseases

——A Legal Interpretation Analysis of the Accident Injury Based on Work 
Injury Insurance Regulations

Abstract: For employees whose typ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o not belo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ue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as 

there is no explicit provision in the law, whether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re is a dispute over the issue of work injury makes it diffi cult for relevant 

employees to obtain work injury insurance relief. The Work Injury Insurance Regulations protect employees who suffer accidental injuries or 

occupational diseases due to work. Occupational diseases, however, are listed by law in the Classifi cation and Catalogue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and there is very little room for legal interpretation. Meanwhile accident injuries are an uncertain legal concept, and there is considerable room for 

legal interpretation. The court's judgment on the case of disputes over the identifi cation of work-related injuries among employees suffering from 

infectious diseases presents a path of thinking that includes employees suffering from infectious diseases as being injured by accidents. This study,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norms and values, combining the purpose of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and the nature of work-

related injury identifi cation, and for the unifi ed use of legal concepts and the resolution of confl icts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egal norms, strongly 

argues that, by employing leg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infectious diseases can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interpretation of accident injuries, so as to 

resolve the dilemma of workers suffering from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work injuries cannot be relied upon.

Key words: infectious diseases;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regulations; accident injuries; uncertain legal concepts; leg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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